附件1
[bookmark: _GoBack]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建井及钻探服务
	1项
	（一）服务形式
[bookmark: OLE_LINK2]提供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至我单位指定的地点开展土壤钻探取土和地下水建井工作。
（二）服务内容
1.开展崇左市大新县2口地下水监测井的建设（包括钻孔、下管、填滤料、密封止水、井头保护等）以及15个监测点位的土壤钻探取土，并提交钻探岩心记录表；
2.开展钦州市钦北区3口地下水监测井以及35个监测点位的土壤钻探取土，并提交钻探岩心记录表。
（三）服务时间要求
[bookmark: OLE_LINK6]需在合同签订后20日内完成土壤钻探取土和地下水建井，提交钻探岩心记录表。
（四）其他要求
服务单位需按《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HJ 25.2-2019）、《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 - 2004）监测技术导则等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开展土壤钻探取土地下水建井工作；土壤钻孔钻探深度不应小于15米或钻至基岩面以下不少于0.5米；地下水监测井钻探深度应至第一潜水含水层底板（隔水顶板）以上1.0~2.0米处，严禁打穿下部隔水层，终孔深度需根据钻探揭露的岩芯现场确定。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包括：（1）服务的价格（包括人工、建井设备材料、耗材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4）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5）供应商按“XX元/米（进尺米）”或“XX元/口（监测井）”等方式进行分项报价，并列出总价。本项目完成后，根据供应商各分项报价结合实际工作情况进行最终费用结算。
报价应包含设备进退场、人工、材料、运输、保险、税费等所有费用。
2、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期限：至采购人项目总合同验收后180天内。
[bookmark: OLE_LINK3]（2）服务地点：广西崇左大新县、广西钦州钦北区。
3、服务交付时间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需在20日内完成土壤钻探取土和地下水建井，提交岩心记录表。
4、付款条件
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50%；采购人项目总合同验收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的50%。付款前成交供应商先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给采购人。
5、其他要求
售后服务与质保：要求对建设的监测井提供至少2年的质保期，确保井体结构完好、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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